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5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安排 

根据同济大学相关政策和研招办 2015 年 4 月初下达给外国语学院的 2015 年博士生总招生名额（共 9 人），结

合我院博导科研业绩排序情况，2015 年外国语学院最终获得博士生招生名额的导师和相应的博士生招生人数为：

陈琳（1 人）、梁洁（1 人）、马秋武（1 人）、孙宜学（1 人）、吴建广（1 人）、张德禄（2 人）、赵劲（1 人）、郑

春荣（1 人）。若考生达到初试成绩要求或已通过博士生招生资格审核制，但拟报考的导师不在以上已获得博士生

招生名额的导师名单之列，须在复试前提交“调剂导师申请”，申请方式：2015 年 4 月 23 日（周四）上午 8:00

前发邮件至外国语学院电子信箱 waiyujw@163.com,电子邮件内容须写明：姓名、考生编号、原报考导师、现申

请调剂导师姓名，邮件命名请采用“博士复试－姓名-‘报考导师姓名’调剂至‘现报考导师姓名’”。 

 

一、 初试成绩要求 

符合“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5年博士复试分数基本要求”的统考考试的考生,以及通过 2015 年博士生招生

资格审核制的考生,请按下列通知要求参加复试。（特别提醒：资格审核制考生必须在复试前至学校研招处进行报

名资格复审，领取准考证）。 

1. 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复试分数线要求： 

外语成绩≥65，专业基础课≥65，总分≥130 

2. 德语语言文学复试分数线要求： 

外语成绩≥65，专业基础课≥60，总分≥125 

二、 复试所需材料 

面试后，材料存档不退。除“两位专家的推荐书原件”不需装订外，其余材料请制作目录并装订成册（要求

左侧胶装，不要使用票尾夹），复试时提交给复试专家小组。 

资格审核制通过的考生复试时只需提供以下 1、2、8 三项。 

1. 准考证； 

2. 身份证； 

3. “同济大学 2015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登记表”(登录同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下载打印)； 

4. 两位专家推荐书原件；  

5. 本科及硕士期间的成绩单原件（复印件须加盖研究生管理部门成绩公章或考生档案所在管理部门公章）； 

6. 硕士学位论文（附评议书）（应届硕士毕业生可提供硕士学位论文初稿）； 

7. 自我评价； 

8. 博士研究计划书； 



9. 以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公开发表（出版）的论文（专著）。如有检索，请提供

图书情报部门开具的检索证明；或科研成果证明书、获奖证书复印件； 

10. 单位同意报考函（仅定向就业考生提供，样式请在同济大学研招网下载）。 

以上所提交的材料是了解考生以往学习和科研情况以及评价考生相关必备能力的重要依据，请认真准备，并

在面试时提交给复试专家组。 

 

三、 关于复试期间开展 2015 级全日制优秀博士生新生奖学金评选的通知 

请查看附件《复试期间开展外国语言文学 2015 级全日制优秀博士生新生奖学金评选的通知》，按要求准备材

料，并提交相关部门，逾期视为放弃申请资格。 

四、 复试时间地点 

复试时间：2015 年 4 月 28 日（周二）全天，具体安排见下表： 

组别  时间、复试内容  地    点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 

上午   

8:10 报到、签收复试程序 汇文楼 311 室 

8:30-11:30    专业课 (笔试)  汇文楼 311 室 

下午 
13:00— 综合面试 

 

同文楼 201 室 

(候考室：同文楼 214 室) 

◎德语语言文学 

上午   

       

8:10 报到、签收复试程序 汇文楼 423 室 

8:30-11:30    专业课 (笔试) 汇文楼 423 室 

下午 
13:00——   综合面试 

 

汇文楼 423 室 

（候考室：汇文楼 421 室） 

请进入复试的考生严格按照上述时间地点参加复试，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五、 复试主要内容： 

考生的综合排名由初试成绩（满分 200 分）、复试时考核的专业课成绩（满分 100 分）和综合复试成绩（满分

300）之和确定，并以此作为拟录取依据。 

复试满分为 400 分，其中①专业课（笔试），满分为 100 分；②专业外语（面试），满分为 50 分；③外语听力

和口语（面试），满分为 50 分；④专业综合（面试），满分为 100 分；⑤材料评价（面试），满分为 100 分。 

六、 复试结果公布： 

复试结束后 2 日内，通过外国语学院网站（http://sfl.tongji.edu.cn/）的“学院通知”栏公布参加复试考生的初

试成绩、复试成绩、总成绩（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相加）和不录取考生等信息。 

拟录取考生名单将在全校复试工作结束后，在同济大学研招网进行统一公示，请关注网站信息和“同济研招”



官方微信推送。 

七、 注意事项： 

1. 资格审核制考生的报考资格复查： 

资格审核制审核合格的考生参加综合考核前必须先前往研究生院招生处进行报考资格复审并领取《2015 年报

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准考证》。没有准考证的考生一律不准参加综合考核。 

2. 体检：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均须参加体检，体检要求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

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进行。 

复试考生可于复试期间至同济大学（赤峰路校门侧）校医院参加体检（体检中心咨询电话：021-65983225）。 

3. 以下情况不予录取： 

1）复试总成绩不合格者； 

2）体检不合格者； 

3）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课程成绩不合格者。 

八、 咨询与申诉 

为增强复试录取工作透明度，我院（系）特为考生设立咨询电话：（021）65982980，咨询邮箱：waiyujw@163.com， 

如对我院（系）复试录取结果有异议，可通过上述途径进行申诉。如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可向学校监察处投

诉，投诉电话：021-65980710，邮箱：jw@tongji.edu.cn 

 

附件：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新生奖学金评选通知 

 

外国语学院     

2015 年 4 月 20 日    

mailto:jw@tongji.edu.cn

